关于2025-2026学年第1学期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
全体、专兼职教师及各班辅导员：
         开学在即，为了有效保障各校区教学运行稳定有序，根据学校教学运行工作会的有关要求，现将2025-2026学年第1学期教学有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由于情况异常复杂，全体专、兼职教师务必认真查阅通知，理清所任课班级所属校区，按要求严格执行。
       一、各校区各年级学生行课时间
       1.高职学生行课安排
2023、2024级学生于9月15日全天报到，9月16日正式行课；2025级新生9月12-14日分校区报到，9月14-16日入学教育、体检，9月17日正式行课。
尤其要注意的是，轨道交通运输学院、智能制造学院、药品与环境工程学院的高职学生在长寿校区行课，信息工程学院、现代服务学院、轨道交通运输学院2023级动车组检修技术专业的高职学生在渝中校区行课。
2. 中职学生行课安排
铁路校2025级新生9月8日张家湾校区报到，9月9-14日新生入学规范，铁路校2023、2024级学生9月14日张家湾校区报到，9月15日，铁路校2023、2024、2025级学生正式行课。
工业校2024级学生9月14日上桥校区报到，9月15日正式行课，10月16日开始教学实习。10月19日工业校2023级3+3学生渝中校区报到、3+2学生上桥校区报到，10月20日正式行课。
        二、教材领取时间及地点安排
        1.长寿校区2023、2024级学生领取教材时间为9月15日09:30-20:00，2025级新生领取教材时间为9月16日09:30-20:00，领取地点为长寿校区立德楼1106教室。
2.渝中校区2025级新生领取教材时间为9月14日09:30-20:00，2023、2024级领取教材时间为9月15日09:30-20:00，领取教材地点为一教楼1101教室。
3.上桥校区工业校2024级学生领取教材时间为9月14日下午14:00-20:00，领取教材地点为医务室旁边库房。
[bookmark: _GoBack]4.沙坪坝校区2025级新生领取教材时间9月11-12日，2023、2024级学生领取教材时间9月14日。领取教材地点为学校后门门卫室对面的玻璃门房。
5.工业校2023级3+3（渝中校区）、3+2（上桥校区）班级学生领取教材时间与地点10月份另行通知。
6.各班领取教材时认真清点书本的种类和数量，确定准确无误后签字确认，签字确认后才搬离。
       三、作息时间
       1.各校区作息时间详见附件1《2025-2026学年第1学期各校区作息时间安排》。
2.因避免就餐高峰期拥堵，各校区、同一校区不同区域在前后半期的教学运行时间有所差异，请大家认真查看，特别提醒需跨校区上课的教师，切勿记错各校区作息时间，避免导致教学事故。
       四、课表、教学周历查询及高考班教学要求
1.任课教师课表查看路径为“钉钉－工信服务－教学－教务系统－课程表”，请全体专、兼职教师查看课表时注意在左上角选择正确的周次。
2.本学期教学周历详见附件2《2025-2026学年第1学期教学周历》，各班辅导员可按照教学周历通知班级学生做好相应的学习生活规划。
       五、教学检查
        1.按照9月2日《关于做好2025-2026学年第1学期教学备课的通知》的有关要求，请各二级学院、各教研室于9月14日18:00前完成本学院本教研室中、高职任课教师开学教学资料的检查，并以学院为单位将自查表打包，高职课程教学检查情况表发给教务处教学督导科陈勇科长，工业校中职课程检查情况表发给渝中校区陈刚主任，铁路校中职课程检查情况表发给张家湾校区李娟主任，有正当理由未能通过超星平台建课的教师，由二级学院作统一说明。
2.各二级学院要统筹安排好高职、中职各专业各班级的教学资料检查，明确教研室的具体任务。
3.9月24日前，教务处教学督导科将完成对全体专兼职教师的教学准备情况的抽检，并将检查结果反馈给二级学院，对未按要求进行教学准备的教师将按照学校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image: 70A3E312-19CB-4e03-B8DE-0AF6753CDAF3]4.超星学习通教学平台建课必须通过激活教务系统推送的教学任务课程来完成，避免自己建课导致教学数据无法获取。具体操作方法参照《关于做好2025-2026学年第1学期教学备课的通知》的有关附件。若有相关问题，亦可通过微信扫描下面的二维码加入“工信-教学平台沟通群”，咨询超星技术顾问。
       六、其他事项
      开学第1周，教务处将组织开展各班级教材首次到位率检查，其情况将根据学校相关规定纳入班级管理考核；第3周，将组织上学期不及格学生的补考工作。因此，请各位辅导员督促学生严格按照学校公布的教材选用清单，提前准备好教材，同时提醒不及格学生做好相关课程的复习。
        以上事项，请全体专、兼职教师相互转告，若有其他教学安排未尽事项，请及时与教务处联系。
         特此通知
教务处
202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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